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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建管〔2026〕292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开展 2026 年度本市建设市场
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建设市场活动的监督管理，优化工程建

设领域营商环境，现组织开展 2026 年度本市建设市场专项整治

工作，重点打击在承发包、建设程序、劳务用工等建设市场活

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进一步巩固公开平等、竞争有序、诚实

守信的建设市场秩序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项整治方式和时间

根据《上海市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（2026

年）》（沪府办发〔2026〕1 号)关于优化监管检查的要求，为降

低涉企行政检查频次、减轻企业负担，本次检查与上海市建设

工程质量安全巡查联合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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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时间为 2026 年 7 月至 12 月。

二、专项整治重点

整治重点原则上与 2026 年度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重点

（市场）相同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承发包和建设程序方面

主要包括本市各类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（非交通类）工程以及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。重点检查

内容如下：

1.依法应当招标的项目开工前未取得中标通知书；

2.项目开工前，未依法完成施工图审查或未取得施工许可

证；

3.对涉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、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

性、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变更的，未重新审查；

4.建设单位存在违法发包、支解发包等行为；

5.承包单位存在允许他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建设工程，存

在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；

6.勘察、设计、工程（施工）总承包、监理单位以及专业

承包单位资质等级与工程规模和承包内容不相适应；

7.注册执业人员超出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；

8.施工、监理单位项目管理机构关键岗位人员配备以及到

岗履职不符合规定；

9.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、总监理工程师变更未经发包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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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，或变更后降低相应资格条件；

10.建设工程勘察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合同信息报送或合同

信息变更不符合要求。

（二）劳务用工管理方面

主要包括本市各类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
设施（非交通类）工程以及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。重点检查

内容如下：

1.未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；

2.未落实施工现场人员实名制管理，未进行班前签到；

3.建设单位未按规定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；

4.建设单位与施工总包单位签订的施工合同中未单列人工

费，建设单位未按月足额拨付人工费；

5.施工总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、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；

6.施工总包单位未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。

三、专项整治安排

依托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，对工程参建各方的质

量、安全、市场等行为进行综合检查。

建设市场各方主体应当提供检查所需项目材料，具体内容

参见附件。

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时，根据《上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

全巡查管理办法》（沪建质安〔2026〕160 号），向项目属地监管

部门开具《处置建议书》。各区建设管理委员会、特定地区管委



— 4 —

会应当根据该办法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置。

本次检查情况、存在问题、处置结果及被暂缓施工或涉及

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项目、责任方等信息，将在 2026 年度上海

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通报中的市场行为专栏中向社会公

开。

四、具体工作要求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本次专项整治的统筹协调和督

促落实工作。本次检查要求严肃工作纪律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官

僚主义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细则精神，注重轻车简从。

各区建设管理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、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

视本次建设市场专项整治工作，根据市里的统一部署和安排，

加强组织协调。主动落实处置建议书销项、行政处罚或暂停施

工等工作，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2026 年度上海市建设市场专项整治各方主体提供

材料清单

2026 年 7 月 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7月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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